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大樓保全委託管理契約書  

.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委由甲方從事大樓保全管理工作，特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委託管理標的

（1） 地點（管理標的）：台北市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50、70、100號三棟大樓。

（2） 工作內容：各指定執勤責任區域內之門禁管制、人員車輛進出查察、巡邏查察、交通指揮、秩序與安寧維護、燈火管制、緊急事故或突發事件之處理及通報、配合執行各項防災措施、以及其他交辦工作事項等。（相關執行內容應確實遵守乙方「各棟保全勤務內容」、「保全勤務作業實施要點」及「駐警保全管理執行細則」相關規定之作業要求，並依現場需求，參照執行）。
（3） 人數：甲方應派駐保全員至少14 人。採24小時輪值班，確實執行管理標的之保全作業。
   第二條　契約期限
（1）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8年12月31日止。前三個月(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為試用期間，試用期滿，倘乙方認為甲方服務品質不良者，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另洽他商承攬，甲方不得異議。
（2） 委託期間，甲方不得任意終止本約，如有違反，甲方應給付乙方相當於壹個月份管理服務費之賠償金。甲方如有違反本合約約定條款之情事，經乙方限期催告未遵期改善者，乙方得逕予終止本合約，並依本款前段請求甲方給付賠償金；如因甲方違約行為致乙方受有損害者，甲方並應賠償乙方所受一切損害，絕無異議。
（3） 合約期滿，如因乙方作業需要，甲方同意依本合約約定條件延長服務期間至乙方完成後續新約作業止。延長期間之費用依本契約第三條之規定，依延長期間比例計算，甲方不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
第三條　管理服務費用

 （一）支付約定：

1. 乙方應按月支付甲方管理服務費，每月新臺幣           元整（含稅），除因行政院主計處年度統計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服務類〉增加及基本工資法令規定變更，致甲方營業成本增加，雙方同意不另做任何調整。甲方如有申請調整服務費用之必要，應檢附相關資料，報經乙方核算同意後，再行調整合約金額。
甲方應於次月十日以前開立統一發票請款，乙方依照付款程序核付。本案服務費用已包括甲方保全人員薪資、保險(含勞、健保及/或團體保險與意外保險等)費用、津貼與獎金、勞退金6﹪與資遣費之提撥、服裝(費)、警勤裝備費、往返警衛勤務服務地點之費用、管理費、甲方利潤及相關稅捐等。
2. 甲方請款時應提出給付警衛人員上個月薪資具領清冊之證明文件供乙方查核。
3. 甲方應按月給付所派駐於乙方服勤之保全工作人員薪資(包含逾時工作費用及出差費用等)。如有違反，乙方得暫停給付服務費用，俟甲方理清與派駐人員間薪資給付義務後再予核付，甲方不得異議。
4.   專案配合：如因乙方特定作業需求，要求甲方派員進行非本約約定保全工作者，雙方同意按標的物範圍內勤務每人每小時220元（含稅）；標的物範圍外勤務每人每小時300元（含稅）另行計算服務費。
  （二）破月費用之計算：

        管理服務費用之支付以月為單位，未滿一個月則按實際工作日（一月以30日計）依前條約定費用比例計算。

（三）領款之約定：

        甲方派員領取服務費用時，乙方須確認收款人員以甲方指定之收款專用章及收款人員印章後始可領取服務費用，指定收款人員及收款專用章如有異動，甲方應事先專函通知乙方，否則不生效力。

  （四）保全員薪資：

        為保障保全人員基本權益，每人/月（服勤時數以288小時計算）之應領薪資不得低於33,917元（實際薪資依執行細則），其他福利依甲方內部規定辦理。

第四條　責任區分

  （一）作業空間及設備：

      1. 乙方無償提供下列設施器具：　　

         乙方應無償提供適當之執勤處所、崗亭、服務台、電話、桌、椅、燈等便利服務之用具及警備（報）設施、消防設備（感熱、感煙偵側器及滅火器具設備）供甲方派駐乙方人員使用。

       2. 使用費用負擔約定：

         甲方派駐人員於乙方派駐區域所生水電費由乙方負擔，膳食費由甲方自行負擔。

       3. 甲方應提供裝備：

           甲方派駐人員之服裝與執行勤務之適當裝備由甲方自行提供。

  （二）人員作業：
        1. 甲方派駐乙方人員應確實遵守甲方「各棟保全勤務內容」、「保全   

勤務作業實施要點」及「駐警保全管理執行細則」相關規定之作業要求。
        2. 罰則：依乙方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三）作業監督：

         甲方派駐人員由甲方負責管理運作，並應接受乙方之指揮監督。甲方應於所派駐人員中遴選指定一人為負責人（組長），並將工作人員名單資料於任用前送交乙方核定後實施，如遇人員調動時亦同。新進人員應實施現場三天勤務重疊教育。甲方應每月指派公司幹部主持勤務檢討會，並應全員參加。 
  （四）損害賠償：

      1. 甲方所負賠償：

         如因甲方派駐人員違反本合約約定義務，致乙方受有損害者，甲方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其責任範圍應涵蓋乙方所受一切損失。 
        2. 免除條款（甲方不負賠償責任之項目）：

         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害，不論其為直接或間接，甲方均不負賠償之責。

      （1）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之損害。　

      （2）火災、暴動、搶劫、第三人之破壞、爆炸等事由所致之損害。但因可歸責於甲方或甲方派遣人員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  （3）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或乙方人員違反管制規定所致者。     

第五條　權義讓與

  （一）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將本合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讓與第三人。

（二）如因法律變更致乙方組織異動者，有關本合約之權利義務，均由新組織繼受。

第六條　合約解釋

       本合約如有未約定事項或合約發生疑問，應依乙方之解釋處理之。

第七條　訴訟管轄

       如因本約涉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甲方及甲方保證人之地址，電話以本合約所載為準。如有變更，非以書面通知乙方不生效力。
第八條　契約附件
（一）「各棟保全勤務內容」
（二）「保全勤務作業實施要點」
（三）「駐警保全管理執行細則」 
第九條 履約保證金

     （一）甲方應於簽約時繳交履約保證金陸拾萬元整，以擔保確實履行本合約相關義務。甲方如有違約情事，乙方得不經催告逕予沒收履約保證金。合約期滿，確認甲方無待解決事項後，乙方憑據無息退還予甲方。 
（二）履約保證金除由原押標金移充者外，甲方商應於決標日起十天內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金融機構簽發之支票、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等方式繳納。

（三）甲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

1. 將本案轉包者，沒收全部保證金。

2.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沒收全部保證金。

3. 其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遭受損害，其應由甲方賠償
而未賠償者，與應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扣抵。

第十條  契約終止或解除：
甲方如有違約之情事，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契約。
第十一條 本約期滿時，如甲方履約情況良好，經乙方同意後，得按原契約條款續約一次〈為期兩年〉。
第十二條　其他約定

     （一）本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二）本約有關之通知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即以緊急聯絡人為代收人，如仍送達不到，以留置送達方式，視為已送達。

           乙方緊急連絡人姓名、地址、電話：

           甲方緊急連絡人姓名、地址、電話：勤務中心電話： 

      （三）本約自雙方用印後生效，正本壹式兩份，另副本兩份，雙方各執壹份正本為憑。副本兩份由乙方留存備用。

      （四）如因乙方需求減少，應提前1個月通知甲方，甲方同意配合按合約每月單價報價表辦理保全人員及服務費減少事宜。

第十三條　生效日期

     本約及附件所約定之權利義務，由簽約日起生效。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甲方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 : 
         營業登記證字號 :

         戶籍地址電話： 
         廠商地址電話：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 表 人： 
         地　　址：台北市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電　  話：2633-2000

         統一編號：0101214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